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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NM业务2020年实现收入7.26亿欧元，较2019年下降15.72%。

DSS业务主要是指对橡塑设备的维修维护、升级改造、技术优化、零配件更换以及数字

化服务等业务，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到客户现场进行作业。 DSS业务在2019年实现了5%的增

长，通过优化结构等措施，DSS业务原计划在2020年增长15%，收入计划从2.88亿欧元增长

至3.30亿欧元。DSS业务集中在德国、欧洲和北美，受疫情影响较大。疫情导致机器使用率和

备件需求降低，从而服务需求减少。 加之旅行限制导致跨境服务严重受限，导致装备卢森堡

DSS业务2020年新签订单2.70亿欧元，较2019年下降9.01%，订单的减少导致收入的下降，

DSS业务2020年实现收入2.70亿欧元，较2019年下降8.17%。

（7）我们从公开市场获取了可比公司的信息，如下表：

单位：百万欧元

可比公司名称 2019年收入 2020年收入 差异 差异率

DMG�MORI�Aktiengesellschaft 2,701.5 1,831.3 -870.2 -32.21%

GEA�Group�Aktiengesellschaft 4,879.7 4,635.0 -244.7 -5.01%

KUKA�Aktiengesellschaft 3,192.6 2,573.5 -619.1 -19.39%

Heidelberger�Druckmaschinen�

Aktiengesellschaft(*)

1,690.0 1,289.0 -401.0 -23.73%

Krones�AG 3,958.9 3,322.7 -636.2 -16.07%

Pfeiffer�Vacuum�Technology�AG 632.8 618.6 -14.2 -2.24%

Dürr�Aktiengesellschaft 3,921.5 3,324.8 -596.7 -15.22%

Manz�AG(**) 192.8 172.4 -20.4 -10.29%

Jenoptik�AG 855.2 767.2 -88.0 -10.29%

*：该公司财年为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表格中2019年和2020年列示的数据为该

公司2019财年和2020财年前三季度的数据。

**：该公司尚未公布2020年全年数据，表格中列示数据为该公司2019年和2020年前三

季度数据。

从可比公司的信息可以看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比公司的收入2020年

较2019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五、 本次变更的具体内容

针对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及持续蔓延的不可抗力影响，并基于《证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的指导意

见，在充分评估疫情对公司及装备卢森堡的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管理提升等多方面的综合

影响情况下， 公司与装备环球拟签署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与CNCE� Global�

Holdings� (Hong� Kong) � Co.,Limited关于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S.à.r.l.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下称“补充协议” ），对原协议

约定的业绩承诺期进行变更，具体如下：

1.�考虑到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组标的实际影响情况，装备环球拟将其在原协议

项下就装备卢森堡2020年度净利润所作承诺的承诺期限顺延至2021年履行，即原协议项下

的业绩承诺期由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三个会计年度变更为2018年、2019年及2021年

三个会计年度，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不变， 仍依次为47,581.87千欧元、47,710.15千欧元、

57,027.92千欧元。 亦即，本次变更后，装备环球承诺：装备卢森堡2021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57,027.92千欧元。

2.� 除前述内容外，原协议项下业绩承诺补偿的程序、实施方式以及应补偿金额的计算

方式等内容均保持不变。

3.�补充协议将在本次变更相关议案通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

六、 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洲地区爆发并带来持续影响，属于原协议签署

时不能预见的、其发生与后果无法避免或克服的流行病，且与装备卢森堡无法在2020年度

按期实现承诺净利润数具有直接关联。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六条关于不可抗力的约

定，业绩承诺方装备环球因此无法全面履行原协议项下业绩承诺的，不构成违约。 同时，考

虑到《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

问》的指导意见，公司及装备环球经协商一致后将原协议项下受不可抗力影响的相关义务

的履行期限予以顺延，因此本次变更具有合理性。

本次变更系公司与装备环球基于装备卢森堡的实际经营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的不可控的客观原因按照公平原则对业绩承诺期进行的适当调整，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的

财务数据造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事项，不改变原业绩承诺金额、业绩补偿方式、现金补偿或股份补偿计算方式等内

容，而仅变更了业绩承诺期，对装备卢森堡2021年的经营业绩目标提出了明确的金额要求，

即装备卢森堡2021年应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57,

027.92千欧元，有利于进一步敦促装备卢森堡以及公司提升业绩恢复速度，加大业绩提升幅

度，从本质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长期利益。

本次变更后，公司及装备环球将在2021会计年度结束后按照补充协议完成业绩承诺补

偿的相关程序。

七、 审议程序履行情况

（一）董事会意见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装备环

球业绩承诺期的议案》，且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关于变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的议案》进行审核前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因本次交易对方装备环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装备环球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同时，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需回避表决。 本次变

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系公司与装备环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为应对客观环境变化

而对原协议做出的适当调整，符合《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

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基本精神，也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 《关于变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变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系公司与装备环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为应

对客观环境变化而对原协议做出的适当调整，符合《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导意见。 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在召开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全体独立董

事的事前认可；在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变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的议案》，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装备环球

业绩承诺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装备卢森堡2020年业绩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

属于不能预见的、其发生与后果无法避免或克服的事件，本次变更系对业绩承诺相关事宜

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修

订装备环球2020年度业绩承诺期。

（四）后续审议程序

《关于变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的议案》 涉及的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装备环球、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三明化机、华橡自控、中国化工装备

有限公司、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乾盛稳定信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国化工橡

胶有限公司需就此回避表决。

八、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建投：

2021年3月31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

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的原因主要系标的公司业绩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本次

调整有利于消除短期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业绩的扰动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符合证监

会相关规定及指导意见，公司本次业绩承诺延期调整具有一定合理性。

2、上市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对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对方尚需通过各自的内部决

策程序，同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内容将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业绩承

诺方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中德证券：

2021年3月31日，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克劳斯

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的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的原因主要系标的公司业绩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不利

影响，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指导意见，公司本次业绩承诺延期调整具有一定合

理性。

2、上市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对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对方尚需通过各自的内部决

策程序，同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内容将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业绩承

诺方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中金公司：

2021年3月31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

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的原因主要系标的公司业绩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本次

调整有利于消除短期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业绩的扰动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符合证监

会相关规定及指导意见，公司本次业绩承诺延期调整具有一定合理性。

2、上市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对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对方尚需通过各自的内部决

策程序，同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内容将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业绩承

诺方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九、 会计师审核意见

2021年3月31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克劳斯玛菲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

审字(2021)第1138号）认为，装备卢森堡2020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情况说明已经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59号）的规定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装备卢森堡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的情况。

十、 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与CNCE� Global� Holdings� (Hong� Kong) � Co.,

Limited关于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S.à.r.l.之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

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

6、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2021) 第1138

号）。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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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及相关

议案于2021年3月1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3月31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在全面审阅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后，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规章

制度的规定。

（2）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面、公允地反映了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保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在编制2020年年

度报告的过程中，未发现参与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

菲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

民币-229,989,894.66元，公司母公司期初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188,285,862.21元，

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216,792,759.92元。

鉴于截至2020年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2020年

度不提取盈余公积金，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实际遵

守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和内控制度；公

司积极开展风险评估与内控评价，公司在内控评价报告基准日，既没有发现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也没有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2.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及运行

情况。

3.同意公司发布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

菲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装备环球变更业绩承诺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

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业绩承诺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

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

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薪酬议案如下：在公司无任

职的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在公司任职的监事，其现金薪酬由基本薪酬、年度业绩薪酬以

及其他浮动奖励薪酬构成，具体薪酬事宜按照公司统一的员工薪酬方案执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克劳斯玛

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关联监事郑智先生、唐晖先生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实际表决监事为一人。

非关联监事未达监事会人数的半数，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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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执行

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承诺的公告

暨回购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式及种类：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原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回购目的及金额：公司执行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承诺，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

2020年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院” ）合并报表实现

净利润的10%，即不低于人民币603.85万元。

●回购价格：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2元/股（含），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

况确定。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实施完毕。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

金额达到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未来6

个月或回购期间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拟实施股票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如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则存在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3、因

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则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4、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3年10月2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及向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351号)，核准了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方案包括：公司将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中车集团或其指定的第

三方，同时向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华院100%的股权。

2013年9月10日，天华院出具了《关于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承诺》，鉴于本次重

组后公司存在巨额未弥补亏损，天华院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所规定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启动时间不晚于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出具日，回

购股份所投入资金不低于当年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的10%；2013年10月8日，中国化工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原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化工科学院” ）出具《关于同意青岛

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重组后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承诺》。

2020年天华院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60,� 385,135.13元，为此，公司执行上述

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承诺，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2020年天华院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

的10%，即不低于人民币603.85万元，具体回购股份数额以实际回购股份数额为准，并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完成股份回购， 并予

以注销。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定了回购股份的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 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执

行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承诺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将另行发布。

（三）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实施本次回购，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尚需取得债权人

同意。

二、回购股份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履行重大资产相关承诺，股份回购后即行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实施完毕。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

使用金额达到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五）本次回购价格：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2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为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

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状况确定。

（六）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603.85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2020年天华院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的10%，即不低于人民币

603.85万元。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人民币603.85万元、 回购价格7.32元/股测算， 回购数量不低于

824,932股，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本次变动（+-）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324,716,369 44.22% 0 324,716,369 44.27%

无限售股份 409,521,624 55.78% -824,932 408,696,692 55.73%

总股本 734,237,993 100% -824,932 733,413,061 100%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

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

上市地位等无影响。

（九）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

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系公司执行以股份回购方式替代分红的承诺，有利于增

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

要性；

3、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回购，资金总额人民币603.85万元，回购股份数额不低

于824,932股，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法合规，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股份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

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

明：

经自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

内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议案有利益冲突，亦不

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6个月

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1年3月29日，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化工科学院发出问询函，问询未来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2021年3月30日控股股东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回复公司中国化工

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未来6个月无减持计划；2021年3月31日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化工科学院回复在公司实施股票回购期间没有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十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

程中办理回购各种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宜：

1、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3、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

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5、 根据实际回购情况， 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

改，并办理相关报备工作；

6、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7、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8、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存在未能获得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预案价格上限，导致

回购预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三）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四）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五）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则存在可能根

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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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2021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

市公司” ）独立性,�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考虑上市公司业务特点和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的

情况，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现对2021年度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合

并简称“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预计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日常经营需要，为充分利用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有效资源，全力推动完成年度

经营目标任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沟通与协商，2021年，公司拟

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进行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包括向关

联方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备监理、设备检验等；从关联方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公司预计于2021年度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

日止的期限内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50,000万元。

2021年3月3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刘韬先生、白忻平先

生、康建忠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由到会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何斌辉先生、王清云女士、陈叔平先生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2021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等价、有偿” 的原则进行，有关

交易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

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2、公司2021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推进相关工作，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

价格的确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利润来源，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竞争优势。 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经审议，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宜，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如下书面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该交易事项属必要、公允、合法的经济行为，

价格的确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正、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利润来源，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竞争优势。 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根据相关规则， 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将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售货物、提

供劳务、 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设备监理、设

备检验等服务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

25,000 13,128

报告期，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企业实际需求数量比预计数下

降，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

定的差异。

从关联方采购、接受关

联方劳务、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等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企业

25,000 1,724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需求比预计数

大幅减少，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差异较大。

合计 50,000 14,852

此外，根据公司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签署并于2019年9

月20日生效的《金融服务协议》（自协议生效起三年有效）。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并规定了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上限，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中国化工财

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人民币100,915,574.26元，贷款余

额人民币2亿元，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息以及因结算、贴现等业务发生的相关利息、手

续费支出，按照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相关约定执行，截至2020年12月31

日， 公司自财务公司取得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1,209,544.11元， 利息费用支出人民币8,

055,213.89元。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本次预计

金额

占2020

年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2020

年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售货

物、提供劳务、技

术咨询、 技术服

务、设备监理、设

备检验等服务

中国化

工集团

有限公

司所属

企业

市 场

公 允

价

25,000 2.5% 29.19

13,128

1.3%

报告期，中国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企

业实际需求数量比

预计数下降，实际发

生额与预计金额存

在一定的差异。

从关联方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技

术咨询、 技术服

务等

中国化

工集团

有限公

司所属

企业

市 场

公 允

价

25,000 3.2% 682.80

1,724

0.2%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

际需求比预计数大

幅减少，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差异较

大。

合计 -- -- 50,000 -- 711.99 14,852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10,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法定代表人：宁高宁，唯一股东

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主营业务范围：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化学矿、塑料、

轮胎、橡胶制品、膜设备、化工装备的生产与销售；机械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纺

织品、轻工产品、林产品、林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化工装备、化学清洗、防腐、石油化工、水

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设计和施工；技术咨询、信息服务、设备租赁（以上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出租办公用房。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总资产人民币87,411,25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7,832,698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30,128,46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1,072万元。

2.� 中国化工装备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之母公司，注册资本为

欧元3.6501亿元， 注册地址：6th� Floor, � St. � John’ s� Building, � 33�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其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341,07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28,953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141万元。

3. � 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注册资本为欧元

5.0501亿元，注册地址：Room� 1906,� 19/F,� Lee� Garden� One,� 34�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ong� Kong，其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247,83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47,733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6,021万元。

4．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注册资本为18,762.896126万

元，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法定代表人：胡冬晨。 其主营业务：工程技术

研究；化学实验；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科研项目招标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344,14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44,610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人民币40,63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337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化工装备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

科学研究院100％股权，中国化工装备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

股（香港）有限公司84.16%股份，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科学

研究院分别持有本公司41.69%和28.83%的股份。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装备环

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法人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其财务和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近年来均未

发生向我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同时预计未来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较小。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及市场情况，在经股东大会授权的额度范围内，与上述关联方签

订相关关联交易合同。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之间的各项关联交易均采用公平公允的市场化

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款将根据约定的价格

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协议双方参照行业公认标准及一般业务惯例

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政策和定价

依据公开、公平和公正，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

高，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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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本次2021年度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方为公司31家全资子公

司。

●本次2021年度担保计划涉及金额为欧元2.1亿元（或等值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为了保证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确保2021年度生产经营、以及融资安排的稳健发

展，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

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的担保总额不超过欧元2.1亿元（或等值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预计担保金额

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Corporation�USA 欧元327.59万元

2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GmbH 欧元327.59万元

3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Austria�Ges.�mbH 欧元327.59万元

4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South�East�Asia�Co.

,�Ltd

欧元327.59万元

5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Korea�Ltd. 欧元327.59万元

6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France�SAS 欧元327.59万元

7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Italiana�S.r.l. 欧元327.59万元

8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Schweiz)�AG,�Rotkreuz 欧元327.59万元

9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UK�Ltd 欧元327.59万元

10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do�Brasil�Ltda 欧元327.59万元

1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Japan�K.K. 欧元327.59万元

12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spol.�sro 欧元327.59万元

13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Automation�GmbH 欧元327.59万元

14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de�Mexico�S.�de�R.L.�de�C.V 欧元327.59万元

15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India�Pvt�Ltd 欧元327.59万元

16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Benelux�N.V. 欧元327.59万元

17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Italia�SRL 欧元327.59万元

18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HighPerformance�GmbH 欧元327.59万元

19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HighPerformance�SA 欧元327.59万元

20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Singapore�Pte.�Ltd 欧元327.59万元

2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Andina�S.A.S 欧元327.59万元

22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Plamag�GmbH 欧元327.59万元

23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fei�HighPerformance�AG 欧元327.59万元

24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Pultrex�Ltd. 欧元327.59万元

25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Extrusion�GmbH 欧元327.59万元

26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OOO�Krauss�Maffei�RUS 欧元327.59万元

27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Burgsmüller�GmbH 欧元327.59万元

28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司 欧元327.59万元

29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克劳斯玛菲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欧元327.59万元

30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克劳斯玛菲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人民币1.5亿元

31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人民币3.75亿元

32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华智能有限公司 人民币3.2亿元

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总体

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提供担保的灵活性，基于未来可能的变化，在不超出担保总额的范

围内，本次担保计划可以在上述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

（二）上市公司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以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认为上述担保计划主要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在销售机械设备过程中为客户提供售后保

证而获得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贷款所需，该担保计划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的稳健运营，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主要是下属

全资子公司在销售机械设备过程中为客户提供售后保证而获得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性流

动资金贷款所需，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的稳健运营；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计划涉及的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5,392.91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43%，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欧元

被担保单位

股

权

比

例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2020.12.31

总资产 总负债 净利润

Krauss�Maffei�Corporation

全

资

纽卡斯尔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203,597.28 127,174.80 7,363.47

KraussMaffei� Technologies�

GmbH

全

资

慕尼黑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091,

801.12

630,133.44 -8,685.44

Krauss� Maffei� Austria� Ges. �

mbH

全

资

维也纳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754.24 242.53 134.02

KraussMaffei� Group� South�

East�Asia�Co.,�Ltd

全

资

曼谷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2,778.26 804.14 81.89

Krauss�Maffei�Korea�Ltd.

全

资

首尔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091.77 1,151.15 -107.00

KraussMaffei� Group� France�

SAS

全

资

巴黎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0,732.22 4,511.88 357.98

Krauss�Maffei�Italiana�S.r.l.

全

资

米兰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5,203.36 4,979.10 -30.50

Krauss�Maffei� (Schweiz) �AG,�

Rotkreuz

全

资

伯尔尼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3,797.69 833.35 697.23

Krauss�Maffei�Group�UK�Ltd

全

资

沃林顿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6,076.56 6,736.65 468.73

Krauss�Maffei�do�Brasil�Ltda

全

资

圣保罗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983.25 647.96 591.26

Krauss-Maffei�Japan�K.K.

全

资

名古屋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9,588.94 2,604.13 -492.74

Krauss�Maffei� Technologies, �

spol.�sro

全

资

布拉格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27,073.45 19,871.62 14.01

Krauss� Maffei� Automation�

GmbH

全

资

慕尼黑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5,759.48 8,497.10 -568.91

Krauss�Maffei�de�Mexico�S.�de�

R.L.�de�C.V

全

资

圣地亚哥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7,701.27 4,552.06 3,239.82

Krauss� Maffei� Technologies�

India�Pvt�Ltd

全

资

卡利亚里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350.54 120.51 55.49

Krauss�Maffei�Group�Benelux�

N.V.

全

资

滑铁卢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5,520.28 2,008.74 243.41

Krauss� Maffei� Group� Italia�

SRL

全

资

亚历山德拉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3,996.93 1,262.88 155.94

Krauss� Maffei�

HighPerformance�GmbH

全

资

斯图加特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2,127.71 969.07 17.10

Krauss� Maffei�

HighPerformance�SA

全

资

巴塞罗那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4,789.32 314.04 245.91

Krauss� Maffei� Group�

Singapore�Pte.�Ltd

全

资

新加坡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2,371.58 350.40 581.22

Krauss�Maffei� Group� Andina�

S.A.S

全

资

波哥大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684.63 148.74 25.12

Plamag�GmbH

全

资

斯特拉特福

德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5,202.00 4,309.69 0.00

KraussMafffei�

HighPerformance�AG

全

资

维也纳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98,200.02 62,075.72 -329.53

Pultrex�Ltd.

全

资

艾克斯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3,622.78 1,208.12 -42.27

Krauss� Maffei� Extrusion�

GmbH

全

资

汉诺威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331,384.79 129,574.67 -9,169.40

OOO�Krauss�Maffei�RUS

全

资

莫斯科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2,272.97 467.00 726.25

Burgsmüller�GmbH

全

资

慕尼黑

橡塑机械生产、销售、

研发

16,403.18 24,579.42 -174.51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司

全

资

中国 机械销售 32,627.34 25,984.66 1,371.73

克劳斯玛菲机械（中国）有限公

司

全

资

中国 机械销售 105,710.86 54,774.97 10,319.16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人民币/万元）

全

资

中国

化工机械设备研发及

推广应用

251,730.11 165,691.35 6,038.51

福建天华智能有限公司（人民币

/万元）

全

资

中国 化工机械制造及销售 63,471.04 42,389.43 -610.6

（上接B082版）


